
采购需求

一、技术要求

项目维修范围: 湖北省财政厅制度规定的限额以需



称和在本项目中拟担任的职务等资料，并附上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2）对本投标项目的施工质量承诺；

（3）安全防护、文明施工的相关措施；

（4）提供有关的材料，证明其具有为本次招标项目提供长期维护的能力和条件及其他辅助说明

资料；

2．技术部分：施工组织设计、设备材料投入、措施安排、响应速度及完工时间承诺等。

3. 经济部分（投标报价）：各相关项目按综合取费费率标准及其优惠条件。各供应商自行核算，

采取投报折扣的方式进行报价；零星点工按实际工日计价结算；所有结算价为采购人审定金额*折扣。

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

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在合同期内，不接受或选择性接受派工，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二、商务要求

1. 主要为全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项目措施费包干（采

购人提供材料项目则包干材料以外所有内容）。

2. 小型工程、维修改造、一般修缮项目按现行建筑装饰工程及修缮定额（优先使用 修缮定

额，修缮定额没有的套用 年工程定额）据实签证结算；零星点工按实际工日计价结算。

3. 质量标准: 符合设计要求、现行国家和行业验收标准,验收合格。

4. 承包期限:承包人中标金额额度内。

5. 结算时间：按月或小型单项完工并验收合格时结算。

6. 付款方式：采购方不支付工程预付款，经有关部门进行项目结算评审后,且由中标方先期出

具等额合法合规发票及先关评审材料,采购方每半年汇总结算一次，一次性支付对应工程款。

7、采购方与中标方除签订工程建设合同之外还必须与采购方完成《安全协议》、《工程建设项

目廉政责任书》、《维修工程结算承诺书》（如有）的签署。

8.履约担保与合同签定

1）本项目不交纳履约保证金。

2）成交供应商应在 10 日内与采购方商谈并签订合同。采购方与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和响

应文件商定和签订合同，不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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